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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加強建築物耐震設計及施

工，並鼓勵建築物所有人及起、承、監造三方對建築物耐震性及居住人

生命財產的尊重，茲推動「耐震標章」特別明確起、承、監造三方在建

築物規劃設計、施工階段的責任與要求，由申請人主動向本會提出申請，

並經過各階段的察證核實後，乃發給標章以證明建築物在規劃設計與施

工階段皆符合預定計畫確實執行，以達到提高建築物安全品質，保障國

人生命財產安全的目的。 

貳、範圍及定義 

一、耐震標章申請含「耐震設計標章」及「耐震標章」兩階段： 

1.「耐震設計標章」係指案件於規劃設計階段，由耐震設計標章審查

小組，針對申請人提出之申請書、相關圖說及計劃書等資料進行

有關耐震設計必要之審查，尤其著重於施工可行性，經耐震設計

標章審查小組之認可後，授予「耐震設計標章」之認證。 

2.「耐震標章」則為建築物進入施工階段時，首先由耐震標章審查小

組，針對申請人提出之特別監督計畫書進行審查，通過後再經由

察證程序進行不定期之現場施工察證，確實要求申請人於工程進

行中需落實施工安全與品質之管理，其次於竣工時由申請人提出

特別監督竣工報告書及使用執照，通過耐震標章審查小組結案總

審查認可後，授予「耐震標章」之認證。 

3.「耐震設計標章」及「耐震標章」之有效期限為五年，期滿前一個

月至三個月內，得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及申請日前六個月內依原

標章或證書之內容，申請延續認可，其主要在確保建築物後續不

得出現增加載重的違建及不當的變更使用，讓建築物承受之地震

力不至超出原結構的設計。 

二、察證作業及權責： 

1.「耐震設計標章」審查階段，申請人應備妥申請書、相關圖說及計

劃書後始得受理申請，申請書應載明申請人及本會雙方之權利義務

關係。如有變更設計涉及主要結構、載重變更，或足資影響原審查

通過之個案，均需由原申請人辦理變更設計，始得延續原耐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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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之效力。 

審查通過後，由本會發文通知申請人，並核發中文耐震設計標章候

選證書乙紙，申請人須繳付證書製作費新台幣 1,500元。如需英文

使用證書，另額外收取證書製作費新台幣 1,500元。 

 

 
 

 

 

 

 

 

▲耐震設計標章之察證作業 

2.「耐震標章」審查階段，申請人除應遵守建築法規定之監造程序外，

當執行耐震標章審查專案小組通過之特別監督計劃書所列施工作

業項目，申請人應另行增聘一位以上之特別監督人組成特別監督團

隊執行特別監督工作。特別監督工作應依建築結構耐震設計規範附

錄 A 第 3 節(特別監督)規定辦理，特別監督團隊應符合第 3.1 節

(特別監督人)規定資格，即執行特別監督之建築師或土木、結構等

專業技師須具有三年以上之相關經歷。 

審查通過後，由本會發文通知申請人，並核發中文耐震標章銘牌及

證書各乙份，申請人須繳付銘牌 8,000 元及證書製作費新台幣     

1,500 元。如需英文使用證書，另額外收取證書製作費新台幣     

1,500元。 

▲耐震標章之察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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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別監督(詳特別監督制度)： 

(1)依耐震法規之規定，除一般規定之監造程序外，當符合執行專

業結構設計審查所列之施工作業項目時，起造人應增加聘雇一

位以上之特別監督人，來執行特別監督工作（起造人需另行編

列特別監督費用且單獨簽訂特別監督契約書，並於提出耐震標

章申請時檢附供察證機構確認之）。 

(2)有關執行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部分之特別監督得由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執業結構技師、執業土木技師或開業建築師辦理並應

組成團隊執行特別監督事宜，特別監督人應具建築結構相關經

驗三年以上。(有關特別監督之規定詳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

解說第7章及附錄A耐震工程品管規定)前項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之登記營業範圍應包括結構工程之工程技術事項。(依工程技

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4條規定)。 

(3)特別監督人力係依據同時施作之單層樓地板面積計算，單層樓

地板面積約1200㎡時需1位駐地特別監督人，實際特別監督人

力需配合施工計畫進度、特別監督計畫進度及分區施工面積來

規劃與調整之。 

(4)特別監督駐地結構專業人員請假期間應有代理人，且代理人需

由同等結構專業資格之人員擔任。 

4.特定工程： 

係指完成該項工程即必須進行中間檢查合格後，才得繼續其後續 

工程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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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一、耐震標章之申請流程分為「耐震設計標章」與「耐震標章」兩階段

須同時申請（分段繳費），請申請單位依申請類別備齊相關資料(詳

申請文件清單一覽表)並函文提送掛件。 

二、諮詢方式及作業時程： 

 1.諮詢採電話、E-mail方式 

電話：(02)2377-5108 分機 15 周怡萱 

E-mail：chou@naa.org.tw 

2.各階段作業時程管制表 

標章認 
證階段 

認證項目 審查內容 送審單位 管制時程 備註 

耐震設
計標章 

耐震設計標章 
第一次審查會議 針對『結構設

計察證內容檢
核表』進行審
查 

建築設計單位 
結構設計單位 

原則上個案結構
外審第一次後 

得視個案執
行進度與資
料之完整
性，將二次
設計會議合
併一次辦理 

耐震設計標章 
第二次審查會議 

原則上個案結構
外審最後一次前 

耐震 
標章 

耐震標章 

施工書類審查會議 

針對『特別監
督計畫書、施
工 整 體 計 畫

書、施工品質
管理計畫』作
進行審查 

特別監督單位 

施工廠商 

結構工程 

開工前完成 

特別監督單
位需定期於
施工現場了

解並提送相
關報告書 

耐震標章 
不定期現場查核 

針對『特別監
督各階段報告
書、特別監督
執行紀錄等文
件』作現場查
核 

特別監督單位 
施工廠商 

結構工程連續性
與週期性工作項
目，特別監督單
位皆須長期進駐
工地現場 

 

耐震標章 
總結案會議 

針對『特別監
督各階段報告
書、特別監督

結案報告書』
做審查結論 

特別監督單位 
施工廠商 

結構工程完工後 

 

退件 
補件 

耐震設計標章 
申請文件複審 

修正內容審查 

建築設計單位 
結構設計單位 送審文件和退補

件後二週內補正 

 

耐震標章 
申請文件複審 

特別監督單位 
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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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耐震設計標章審查作業注意事項 

1.申請人注意事項： 

(1)申請人於提出申請時應備妥申請書及相關圖說、計劃書，始受理

申請。 

(2)申請人收到察證機構所發出之駁回通知時，可參酌駁回原因重

新準備資料提出申請。 

(3)經察證小組接受申請文件審查後，經發現可部分變更設計後准

予發證時，申請人可考量變更之需求與建築規劃的原則後，選

擇是否接受建議之變更設計。 

2.察證機構注意事項： 

(1)察證機構於受理申請時，應針對申請人之申請文件作書類審查，

確認提送資料與申請要求文件相符，始進行設計察證。 

如申請人於書類審查階段即未符合要求，即應通知申請人重新

準備文件或撤回申請。 

(2)察證機構於申請人書類審查通過開始執行察證前，應與申請人

簽訂與確認耐震標章權利義務約定書。 

(3)所有察證小組成員之察證結果與建議，應由察證機構統一作成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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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耐震設計標章審查作業流程圖 

 

註：耐震設計標章申請過程，如涉及結構變更設計需額外辦理會議審

查者，審查費用每次收取新台幣 3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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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耐震標章審查作業注意事項 

1.申請人注意事項： 

(1)申請人須先完成「耐震設計標章」始能完備申請文件。 

(2)施工中如有設計變更，除於施工階段察證主動提出並接受

察證外，於完工察證階段需附上相關文件以接受察證小組

進行再一次核對設計變更並以不影響「耐震設計標章」為

原則。 

(3)申請人應在結束特定工程時，向察證機構申請檢查。與特

定工程有關之後續工程，在經過察證合格後才能施工。 

2.察證機構注意事項： 

(1)察證機構委派察證小組實施察證，確認所申請之建築物工

程施工是否符合建築法規相關規定，並作成合格報告之紀

錄。 

(2)施工察證是用來察證施工中的建築物是否符合建築法規及

原定耐震計畫的過程，未影響申請人之施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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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耐震標章審查作業流程圖 

註：耐震標章申請過程，如涉及結構變更設計需額外辦理會議審查

者，審查費用每次收取新台幣 3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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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審查作業內容 

一、耐震設計審查會議： 

主要依據結構計算書、建築結構設計圖說、地質鑽探報告等資料進

行書面審查，使設計審查流程與機制更加完善，達到結構系統合理

性與施工可行性之要求，建築物耐震設計審查內容如下表： 

設計項目 審查內容 

一、建築概況 1.基地位置，周圍建築物、道路及地貌概況 

2.建築規模（基地形狀及面積、總高度、總層數、各樓

層高度、建築面積、建蔽率、總樓地板面積） 

3.各層用途 

4.電梯、樓梯及管道間、機械房（受電、通訊等）、水

箱、裝修材料 

5.內外牆構造（材料、厚度、位置、固定系統） 

6.停車系統（坡道或機械停車、車輛、載重） 

7.屋頂型式及用途 

二、基地調查 1.鑽孔數及分佈 

2.鑽孔深度 

3.取樣及試驗 

4.柱狀圖與基地簡化土層參數表 

5.地下水位概況及上浮力分析 

6.承載力、沉陷量、土壤彈簧值、側土壓力、液化潛

能評估等 

三、結構系統 1.承受垂直力與水平力結構系統之敘述 

2.平面結構配置 

3.立面結構配置 

4.基礎結構配置 

四、設計載重 1.垂直力（各層靜載重及活載重表） 

2.設計地震力之計算 

3.風力 

4.其他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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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構材料與規格 1.結構材料之強度與規格 

六、開挖擋土安全措施 1.開挖檔土結構系統型式與概要 

2.開挖檔土結構穩定分析 

七、結構分析 1.結構分析模式之建立 

2.上部結構承受各種載重之分析 

3.基礎結構承受各種載重之分析 

4.開挖擋土結構系統之分析 

八、桿件設計  

九、細部設計 1.梁、柱設計 

2.牆、版設計 

3.構材韌性設計 

4.基礎設計 

5.極限層剪力強度之檢核 

6.非結構構材構件之設計 

十、結構圖面 1.標準圖 

2.各層結構平面圖 

3.梁、柱、版、牆、基礎構材設計圖 

4.開挖擋土結構設計圖 

十一、施工程序 1.施工程序說明(概要) 

十二、其他規定  

二、施工察證審查分為「施工書類審查會議」、「施工現場察證」及「施

工總察證會議」： 

1.施工書類審查會議：主要依據特別監督計畫書(詳特別監督計劃

書製作大綱範本)、施工品質計畫書等資料進行書面審查，使施

工審查內容與成效更加完備，以符合耐震標章「特別監督制度」

執行之精神。 

註：特別監督計畫書需含另行編列特別監督費用且單獨簽訂之特

別監督契約書(詳特別監督委任契約書範本)，由本會確認之。  

2.施工現場察證：主要依據各階段特別監督報告書、現場察證紀錄、

結構材料品質檢驗等資料進行察證，以提昇特別監督單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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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質與成效，落實耐震設計規範品管專章之規定。 

施工現場察證頻率原則依下表規定不定期辦理且於特別監督計

畫書載明，本會依核定之特別監督計畫實施察證。 

現場施工察證頻率計畫表 

察證階段頻率/單層

樓地板面積大小 

單層樓地板面積A(M2) 

A≦3,000 A>3,000 

基礎結構 1次 1次 

地下室結構體(抽驗) 1次 增加1次 

一樓結構體 1次 增加1次 

地上各層結構體 1次/3層 1次/2層 

屋頂版 1次 1次 

施工察證事項應包括結構重要部位或施工停留點且特重施工品

質之落實基本要點如下： 

(1)基本檢查：從外部利用目視或是尺寸測定等，並以非破壞性

檢查為原則，在可檢查之範圍內進行察證。 

(2)核對圖說、表單紀錄：藉由目視、尺寸測定等方式參照設計

圖說及施工計畫等，察證施工是否符合圖說，施工計畫書及

品質管制計畫是否確實執行，與現場相符。 

(3)與圖說不符時之處理：當施工與建造執照及施工圖不符合的

部分時，其變更內容除符合法令所規定之輕微變更外，需依

據設計變更相關的確認程序及結果，就變更部位再作察證。 

(4)檢查結果之處理：檢查結果如合於法令與施工計畫規定，則

由察證機構發給察證合格報告，可進行後續工程；如檢查不

合格，則應做改善後再申請檢查。 

3.施工總察證會議：主要依據特別監督竣工報告書(詳特別監督竣

工報告書製作原則範本)、結構材料品質檢驗報告、各階段特別

監督報告書等資料進行書面總審查，使施工階段總審查機制與成

果更加完整，以達耐震標章要求與精神。 

  



 

12 
 

伍、申請耐震標章費用 

一、本會採 E-mail 方式諮詢計算費用，請申請人提供建築物名稱、幾

幢幾棟、幾樓共構、構造別、地下地上樓層數、總樓地板面積、工

程造價及聯絡方式，俾利本會試算。 

二、有關申請「耐震標章」審查費用計算準則訂定如下： 

1.「耐震設計標章」審查費用： 

以工程造價萬分之五計價，計算方式詳下表1。 

▲表1-申請耐震設計標章審查費用 

2.「耐震標章」審查費用： 

以單層樓地板面積為計算基礎，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為一基

本單位，每滿一基本單位收取新台幣4,500元，計算方式詳下表

2。（單層樓地板面積係以申請案基地內各棟同一樓層之樓地板

面積總合計算，如因各層樓地板面積不同時，得以各層總合取平

均值計算之。） 

▲表2-申請耐震標章審查費用 

  費用別 
於本會已另申請

結構外審個案 

性能設計審查

個案 
一般個案 

 基本費用 50,000 50,000 70,000 

 審查費用 工程造價×
5

10,000
 

   備註 ※總計每案申請費用最低為 10萬元整 

費用別 
單層樓地板面積≦

1,500㎡ 
1,500㎡＜單層樓地
板面積＜4,500㎡ 

單層樓地板面積＞
4,500㎡ 

基本費用 60,000元  70,000元 80,000元 

審查費用 〔（單層樓地板面積－500）÷500〕×4,500 

備註 上限費用70,000元 上限費用110,000元 上限費用200,000元 

察證費用 單次30,000元 
*離島地區詳註(3) 

單次30,000元 
*離島地區詳註(3) 

單次30,000元 
*離島地區詳註(3) 

註 

1.單層樓地板面積＞4,500㎡且需分多次施作結構工項（如綁鋼
筋、混凝土澆置等），本會於執行中可視實際施工狀況，增加
察證次數與費用。 

2.若與特別監督計畫書撰寫之駐地時程不符（需延期者），本會
於執行中可視實際之工期增加察證次數與費用。 

3.離島地區察證費用單次加收2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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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標章使用與保管 

一、申請人經與本會簽定標章申請，並完成標章審核可獲得第一階段

之「耐震設計標章」。 

二、耐震標章包含設計與施工兩階段，通過施工階段之標章審查乃是

「耐震標章」的必要條件。 

三、申請人如為起造人（包括建商及可銷售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於

取得設計階段耐震標章後可於銷售海報上標示，但建議應於銷售

合約中註記：「本工程完工取得使用執照後應通過「耐震標章」

之察證，取得「耐震標章」，如有違反則買方可要求退屋並取回

所有已繳納之款項，賣方不得異議。」 

四、標章的保管： 

1.施工中的建築物，可將合格證明書懸掛於工地明顯處所。 

2.取得「耐震標章」之標的物，應將標章懸掛於本標的物出入口

外牆面明顯位置。 

3.取得「耐震標章」之標的物，可將標章證書懸掛於委託人辦公

室或本標的物出入口門廳之明顯位置。 

4.以不實廣告，宣傳耐震設計標章與耐震標章所表揚之內容者，

執行單位有權終止契約書。 


